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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32        股票简称：白云山         编号：2018－026 

 

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  
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

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判决  

● 本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  

（1）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：原告  

（2）加多宝（中国）饮料有限公司：被告  

● 结果及涉案金额： 驳回原告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

求，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54.68万元，由原告负担（已交纳）；审计费用

人民币 142 万元，由原告负担 

● 是否对本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  

预计本次判决对本公司当期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。  

  

 兹提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刊登日期为2015年7月3日、编号为“2015-060”的公告，其中提及广州医

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药集团”）于2015年6月26日向北京市大

兴区人民法院对加多宝（中国）饮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加多宝中国”）

提起诉讼并收到起诉加多宝中国“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

案”的案件受理通知书的事宜。 

本公司获悉，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药集团已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

关于广药集团与加多宝中国“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”的

一审《民事判决书》【（2015）大民（知）初字第 10081 号】（“判决书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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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案件的基本情况  

原告：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楚源  

住所地：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45 号第 5 层  

被告：加多宝（中国）饮料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树容  

住所地：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 21 号 

诉讼请求  

（1）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与原告“王老吉”凉茶特有包装装潢相

同或相近似的包装装潢；立即停止生产、销售带有与原告“王老吉”凉茶

特有包装装潢相同或相近似包装装潢的凉茶产品；立即销毁全部库存的被

控侵权产品以及带有与原告“王老吉”凉茶特有包装装潢相同或相近似

包装装潢的容器；立即停止使用并移除或销毁所有载有被控侵权产品的广

告（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广告、视频广告和平面媒体广告）以及各种介绍、

宣传材料等。 

（2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 2012 年 6 月起至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前，被

告因侵犯原告“王老吉”凉茶特有包装装潢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3

亿元。 

（3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制止上述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维权费用

人民币 100 万元。 

（4）判令被告在中央电视台、各省级电视台、省级以上报刊及其官

网上连续 6 个月公开发布声明，澄清事实，消除因其使用与原告“王老

吉”凉茶特有包装装潢相同或相近似的包装装潢而给原告造成的严重不

良影响。 

（5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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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判决结果 

根据判决书，本案的判决结果如下： 

“驳回原告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。 

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54.68 万元，由原告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

（已交纳）；审计费人民币 142 万元，由原告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负担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

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，上诉于北京知识

产权法院。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，按自动撤回

上诉处理。” 

 

三、本次判决对本公司损益可能产生的影响 

预计本次判决对本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 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【（2015）大民（知）初字第

10081 号】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3 月 30日 


